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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 DB32/T 4972《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技术规范》的第 8 部分。DB32/T 4972
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 1 部分：监测预警；

——第 2 部分：事件报告和管理；

——第 3 部分：风险评估；

——第 4 部分：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第 5 部分：恢复评估；

——第 6 部分：应急消毒处置及应急人员个人防护；

——第 7 部分：媒介生物应急监测、评估与控制；

——第 8 部分：标本的采集、保存和运输；

——第 9 部分：应急检测流程；

——第 10 部分：病毒类应急检测技术；

——第 11 部分：细菌类应急检测技术。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江苏省卫生健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东部战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慎骄、张锦海、樊欢、吕恒、朱宝立、谈忠鸣、付建光、邓斐、孔筱筱、田华、

彭杰夫、崔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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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公共卫生安全的主要威胁，对社会、经济和人群健康存在巨大影响。本

文件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对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要求，提升江苏省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应急处置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而制定。

DB32/T 4972《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技术规范》由以下 11 个部分构成：

——第 1 部分：监测预警；

——第 2 部分：事件报告和管理；

——第 3 部分：风险评估；

——第 4 部分：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第 5 部分：恢复评估；

——第 6 部分：应急消毒处置及应急人员个人防护；

——第 7 部分：媒介生物应急监测、评估与控制；

——第 8 部分：标本的采集、保存和运输；

——第 9 部分：应急检测流程；

——第 10 部分：病毒类应急检测技术；

——第 11 部分：细菌类应急检测技术。

DB32/T 4972 的制定是对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工作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有力补充，

为开展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预警、报告和管理、风险评估、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恢复评估、应急

消毒处置和个人防护、媒介生物的应急监测评估与控制、标本的采集和检测等应急处置工作提供有力的

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对保障公众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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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处置技术规范　第 8部分：标本的

采集、保存和运输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中微生物学检验标本的生物安全要求、标本采集前

准备、标本采集、标本的保存、运输和交接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各级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在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开展标本的采集、保存和

运输。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5750—2023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测方法

GB 19489 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标准

WS 233—2017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准则

WS/T 640—2018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标本的采集和转运

WS/T 799—2022 污水中新型冠状病毒富集浓缩和核酸检测方法标准

Doc 9284 危险物品航空安全运输技术细则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生物安全要求

4.1 个人防护

4.1.1 实验人员应根据 GB 19489 和风险评估的要求，配备不同类型传染病感染的个人防护装备，包括

但不限于防护服、手套、外科口罩或医用防护口罩、防护面屏、防护帽。

4.1.2 个人防护装备宜每隔 4 h 更换一次。在发生意外暴露时，根据应急处置预案采取必要措施。

4.1.3 采样人员、采样场所、感染性标本处置及消毒灭菌应符合 WS 233—2017 中的实验室生物安全管

理要求。

4.2 废弃物处理

4.2.1 标本采集过程中产生的医疗废物，包括且不限于一次性使用后废弃的医疗器械、个人防护用品和

被患者血液、体液、排泄物污染的废弃物，将上述医疗废弃物除锐器外密封收集于医疗废物包装袋中，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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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需置于锐器桶中，再放入另一层医疗废物包装袋进行双层包装。

4.2.2 废弃物密闭后用含有效氯 2 000 mg/L 的消毒液对医疗废弃物包装袋外表面喷洒消毒，消毒后移

交医疗卫生机构或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进行集中处置。

4.2.3 工作人员全程做好防护，在处理完医疗废弃物后应立即采用 75% 的乙醇（酒精）或速干型手消毒

剂进行手消毒，并采用含有效氯 2 000 mg/L 的消毒液对采样场所进行喷洒消毒。废弃物处理应有书面

记录并存档。

4.3 标本包装

4.3.1 参考《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目录》、WS 233—2017 和 Doc 9284 的要求选择合适的标本包装

容器。

4.3.2 航空运输标本，应视情况粘贴 Doc 9284 中 6.2 项危险品标签。

4.3.3 陆路运输标本包装标签和标记可参照航空运检要求。

5 采集前准备

5.1 标本采集方案制定

5.1.1 标本采集机构应有用于处理标本采集请求的程序，该程序包括书面和口头采样要求，根据现场流

行病学调查纳入疑似病例，筛选符合五大症候群采样要求的对象进行采样，标本采样方案流程图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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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标本采样方案流程图

5.1.2 标本采集前应该明确以下内容：

a） 根据流行病学特征初步怀疑病原方向，拟定检测项目；

b） 标本类型；

c） 采集方法；

d） 标本采集、转运所需要的耗材、装置/容器和转运培养基；

e） 转运时限、储存条件。

5.1.3 根据初步检测结果，如有需要可根据病原体种类对病毒或者细菌采用特殊培养基或采样液进行针

对性采样，以进一步明确病原体。

5.1.4 对采样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包括不限于：标本名称、标本类型、标本采集日期和时间、病例姓名、病

例性别、病例年龄或出生日期、临床诊断及主要临床表现、采样单位、采样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检验项

目和病例联系电话（适用时）。

5.1.5 采样机构应有标本采集方法、采样信息填报、预防和控制感染、记录任何偏差的程序，有发生生物

安全意外事故（如采集咽拭子时发生受检者呕吐、采集标本时发生喷溅）的应急处置程序和应急演练；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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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机构应按照程序要求备齐标本采集材料。

6 标本采集

6.1 一般要求

6.1.1 从事标本采集的技术人员应具备相应的采样技能并经过生物安全培训。

6.1.2 宜在发病早期和抗生素/抗病毒药物使用前采集标本。针对不同病原体采用相应标本的保存液。

对已使用了抗生素/抗病毒药物的患者，采集后的标本宜使用相关的中和液进行处理。

6.1.3 根据症候群和检测项目结合患者病程的不同阶段采集不同标本。对于血液、脑脊液、胸腔积液、腹

水、组织活检和尸检标本的采集，应无菌操作。

6.1.4 标本采集时应对标本信息进行登记并填写样品送检单。

6.1.5 应使用可靠的标记方法，包括但不限于耐冻记号笔、耐冻标签。

6.1.6 标识内容具有唯一性并与采样记录表格一一对应。

6.2 标本类型

6.2.1 基于症候群的病原体快速筛查方法确定采集标本类型。各症候群主要病原体及需要采集的标本

见附录 A。

6.3 标本采集方法

各标本采集方法注意事项见附录 B。

7 标本保存、运输和交接

7.1 保存运输

7.1.1 根据病例流行病学特征进行标本采集前，应当明确某些特殊病原体的保存和转运方法，以保证采

样人员和标本运送人员能获得有关标本的准确信息。

7.1.2 标本的保存和运输应由经过培训的专人负责。提前评估剧烈震荡和温度对检验结果产生的影响，

并采取干预措施。标本采集后，在规定时间内运达实验室，并尽可能缩短转运时间。

7.1.3 用于细菌学检验的标本的保存运输符合下列规定。

a） 用于普通细菌学检验的标本宜在 2 h 内送至实验室。若转运时间超过 2 h，宜使用转运培养基转

运；用于细菌培养的标本室温下保存不能超过 24 h；用于血培养的标本不能冷藏转运；仅用于分

子诊断的标本，宜冷藏或冷冻保存（-70 ℃以下最佳，避免反复冻融）。

b） 对环境敏感的细菌标本采集后立即送检。对周围环境敏感的细菌包括但不限于百日咳鲍特菌、

志贺菌属、淋病奈瑟菌、脑膜炎奈瑟菌、流感嗜血杆菌、肺炎链球菌和厌氧菌。

c） 对低温敏感的细菌标本采集后不宜冷藏。对低温敏感的细菌包括但不限于脑膜炎奈瑟菌、流感

嗜血杆菌和肺炎链球菌。标本应注意立即保温运送（不可超过 8 h）。

d） 用于厌氧菌培养的标本在常温下转运，宜在采集后  30 min 内送至实验室，转运过程中标本隔绝

空气。

7.1.4 用于病毒学检验的标本的保存运输符合下列规定。

a） 用于病毒核酸检验的标本：采集后在  2 h~4 h 内送至实验室。血液标本室温运送，其他标本在

2 ℃~8 ℃下转运；若运送时间超过  24 h，标本宜在-70 ℃或更低的温度下保存和转运。

b） 用于病毒培养和抗原检验的标本在运送过程中宜保存在适当的病毒转运液或其他相应的缓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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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中。

c） 液体标本包括但不限于血液、脑脊液、尿液和支气管肺泡灌洗液可直接送检，不需使用转运培

养基。

7.1.5 用于真菌培养的标本（除头发、皮肤和指甲宜干燥送检外），宜湿润条件下送检。

7.1.6 根据 WS/T 640—2018 当标本需要进行多种微生物学检验（包括但不限于病毒检测、细菌检测和

真菌检测）时，选择合适的采样拭子、转运培养基、培养液，分别采样并将标本保存于合适的保存液及容

器中。

7.1.7 疑似高致病性标本运输由专人专车护送。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通过公共交通工具运输。运输过

程应保留完整的文件记录，保证可回顾  、可溯源。运输过程中应保护被采样者个人信息不被泄露。运送

者至少为两人，应接受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7.1.8 用于分子诊断的样本或分离的毒株宜于-70 ℃以下长期保存，避免反复冻融。对样本中分离到

菌株短期采用甘油冻存，长期宜进行冻干保存。所有采集到的传染性样本应保存于规范的样本库中，双

人双锁管理。

7.2 交接

标本在运输送达后包装的开启，应当在符合生物安全规定的场所中进行。标本交接的质量控制要做

到以下几点。

a） 核查标本质量：标本的基本性状需符合要求，记录有无严重溶血、微生物污染、血脂过多以及黄

疸等情况；对照病人发病时间，检查标本种类应与病程相符合、送样是否及时；判断标本取材是

否正确、是否采用合适容器、送样过程是否提供标本适宜条件。

b） 核对标本信息：观察标本上是否有标识，字迹是否能辨认，标本信息与送检单是否一致。

c） 保留纸质记录：填写标本接收单与回执单，并注明交接时间、双方姓名和联系方式。

d） 妥善处置不合格标本：如样品污染或其他原因认为样品不合格，应安全废弃；与送样人交接时填

写标本拒收单，写明标本拒收原因，并及时补充采集标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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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各症候群对应病原体及标本类型

各症候群对应病原体及标本类型见表 A.1。

表 A.1　各症候群对应病原体及标本类型

症候群

发热伴呼吸

道症候群

发热伴出疹

症候群

发热伴出血

症候群

腹泻症候群

脑炎脑膜炎

症候群

注： 可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按照需要，采集相应的环境的涂抹样、水样、空气样、啮齿类及节肢动物等。

病毒类

流行性感冒病毒、冠状病毒、

副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

毒、埃可病毒、偏肺病毒、博

卡病毒、腺病毒、鼻病毒、柯

萨奇病毒等

水痘-带状疱疹病毒、人类

细小病毒 B19、肠道病毒、风

疹病毒、麻疹病毒、EB 病毒、

人疱疹病毒 6 型、登革病毒、

埃博拉病毒、猴痘病毒等

汉坦病毒、登革病毒、出血热

病毒、大别班达病毒、埃博拉

病毒等

轮状病毒、肠道腺病毒、诺如

病毒、札如病毒、星状病毒等

肠道病毒、乙脑病毒、西尼罗

病毒、蜱传脑炎病毒、尼帕病

毒、单纯疱疹病毒、麻疹病

毒、腮腺炎病毒、呼吸道合胞

病毒、脊髓灰质炎病毒等

细菌类

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

菌、A 组链球菌、铜绿假单胞

菌、流感嗜血杆菌、肺炎链球

菌、嗜肺军团菌、百日咳鲍特

菌、肺炎支原体、肺炎衣原体和

鹦鹉热衣原体等

链球菌、伤寒沙门菌、副伤寒沙

门菌、立克次体和布氏疏螺旋

体等

鼠疫耶尔森菌、脑膜炎奈瑟菌、

钩端螺旋体、猪链球菌、立克次

体、查菲埃立克体、人嗜吞噬细

胞无形体等

致泻性大肠埃希菌、致病性弧

菌（霍乱弧菌、副溶血弧菌、拟

态弧菌、河弧菌）、致病性耶尔

森菌（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假

结核耶尔森菌）、弯曲菌（空肠

弯曲菌、结肠弯曲菌）、非伤寒

沙门菌、志贺菌、嗜水气单胞

菌、类志贺邻单胞菌、艰难梭

菌、阪崎克罗诺杆菌等

脑膜炎奈瑟菌、B 型流感嗜血

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链

球菌、猪链球菌、大肠杆菌、B
族链球菌、单增李斯特菌、克罗

诺杆菌属（阪崎肠杆菌）、结核

分枝杆菌等

其他病原体

溶组织内阿米

巴虫、蓝氏贾第

鞭毛虫、隐孢子

虫、环孢子虫、

微孢子虫等

新型隐球菌、恶

性疟原虫、弓形

虫、猪囊尾蚴、

带 绦 虫 、肺 吸

虫、旋毛虫、广

州管圆线虫、裂

头蚴等

标本类型

鼻/咽拭子、痰液、鼻咽

抽吸物、支气管肺泡灌

洗液、胸腔穿刺液、抗凝

血 、急 性 期/恢 复 期 血

清、尿液

抗凝血、急性期/恢复期

血清、鼻/咽拭子、疱疹

液、皮肤化脓性病灶脓

液、粪便、尿液

抗凝血、急性期/恢复期

血清、脑脊液、尿液、淋

巴液、分泌物

粪便、肛拭子、抗凝血、

呕吐物

脑脊液、抗凝血、急性

期/恢复期血清、鼻/咽
拭子、粪便标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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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标本采集方法

标本采集方法见表 B.1。

表 B.1　标本采集方法

1

2

3

4

咽拭子

鼻拭子

肛拭子

血液

1.核对患者信息。

2.手部消毒。

3.取出采样拭子，嘱被采集者头稍后仰，张口充分暴露咽部。

4.采集顺序：用拭子轻柔快速地在被采集者咽后壁及扁桃体隐

窝、侧壁等处反复旋转擦拭 3 次~5 次，收集黏膜细胞。

5.将咽拭子插入采集管中，折断弃去尾部，旋紧管盖。

6.再次核对患者信息无误

1.核对患者信息。

2.手部消毒。

3.取出采样拭子，嘱被采集者头部自然放松微仰，将采样拭子

贴鼻孔壁平行于上颚插入鼻孔触及鼻腭处，停留片刻吸收分泌

物后边擦拭边缓慢转动退出，另取一个拭子以同样方法采集另

一侧鼻孔。

4.将咽拭子插入采集管中，折断弃去尾部，旋紧管盖。

5.再次核对患者信息无误

1.核对患者信息。

2.被采集者通常采用侧卧屈膝姿势或双手支撑桌椅站立前屈

姿势或膝胸位（跪趴），暴露肛门。

3.将采样拭子轻轻插入肛门 3 cm~5 cm（小儿 2 cm~3 cm），轻

轻旋转 3 圈~5 圈后旋转拔出。

4.立即插入采集管中，折断弃去尾部，旋紧管盖

1.核对检验项目、检验时间、试管、姓名、年龄。

2. 根据医嘱采集血标本，根据检验目的与要求确定采集时间、

方法和试管，并通知患者准备。

3.皮肤消毒程序：按常规方法进行。

4.采血操作程序：（1）通常采血部位为肘静脉，将止血带扎在静

脉取血部位的上方，采血部位的局部皮肤用消毒液由采血部位

向外周严格消毒，消毒后不可接触采血部位，待消毒液挥发后，

进行取血操作。（2）采用商品化的一次性注射器或真空采血管

采血标本。（3）拿下止血带，用无菌棉压迫止血。（4）用过的采血

针不要回盖针帽，直接将其放在锐器盒内。

5.采血后指导患者按压穿刺点 5 min~10 min，勿揉，凝血机制

差的患者适当延长按压时间。

严格规范手部卫生，认真核对患者

信息，采样轻柔快速，避免触及舌、

口腔黏膜和唾液

严格执行个人防护，核对患者信

息，同一病人的鼻拭子和咽拭子可

以分别保存，也可以放入同一采样

管中作为鼻咽拭子管

采样拭子前端可先湿润，即蘸取生

理盐水或采集管内非刺激性保存

液，挤去多余液体后插入，保证进

入肛门内部，旋转时轻柔，尽量带

有部分粪便，增加检出率

必须核对患者信息。应严格执行

无菌操作，严禁在正在输液或输血

的肢体或针头、输液或输血穿刺点

上方、皮管内采血标本，应在对侧

肢体采血。如同时采多个项目的

标本，采血顺序：血培养→不含添

加剂的试管→凝血标本管→其他

标本管，需抗凝的试管拔出后按要

求轻轻摇匀。注意标本溶血问题，

采样后尽快送检，用于血清学检测

的标本保存在 4 ℃~8 ℃

序号 采集种类 采集方法 采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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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8

9

粪便

尿液

呕吐物

痰液

肺泡灌

洗液

采集粪便应使用无菌容器（如痰盂内套无菌塑料袋），自然排出

新鲜粪便后，迅速挑取粪便盛入无菌的便盒或采样杯。挑取的

粪便标本，应该选择具有明显性状改变的部分，如有脓血或黏

液应挑取脓血、黏液部分；液体粪便则应取絮状物的部分。固

体形态的粪便可用灭菌的压舌板或棉签挑取；液体粪便则需要

使用吸管

可选择下述方法中任一种，取约 10 mL~15 mL 尿标本于无菌

容器中：

1.清洁中段尿：不中止排尿，在排去数毫升尿液后用无菌宽口

容器收集第二段尿，即为所需中段尿。

2.耻骨上膀胱穿刺：使用无菌注射器直接从耻骨上经皮穿入膀

胱吸取尿液。

3.直接导尿：按常规方法对会阴部进行清洗消毒后，用导尿管

直接经尿道插入膀胱，获取膀胱尿液。

4.小儿收集包：对于无控制能力的小儿可应用收集包收集尿液。

5.留置导尿管收集尿液

在患者呕吐时或中毒患者洗胃时，用弯盘或痰杯接取新鲜呕吐

物。用无菌压舌板或拭子挑取少量呕吐物（3 g~5 g）放入灭菌

螺口塑料管中，密封

1.自然咳痰法：晨痰最佳，患者清晨起床后，用清水或冷开水漱

口数次，用力深咳出呼吸道深部的痰，直接吐入无菌采集容器

中，标本量应≥1 mL，立即送检。

2.诱导咳痰法：对于痰量少、无痰或咳痰困难者可雾化吸入，使

痰液易于排出。于超声雾化器雾化杯中加入 4% 的 NaCl溶液

40 mL，吸入高渗盐溶液 15 min~25 min，嘱病人漱口，用力咳

出深部痰，收集入无菌采集容器中送检。

3.支气管镜采集法：按常规支气管镜检的方法进行，在有痰和

病变部位用导管吸引直接取得标本，置于无菌采集容器中。

4.小儿取痰法：用弯压舌板向后压舌，将拭子伸入咽部，小儿经

压舌刺激咳嗽时，可喷出肺部或气管分泌物，将粘在拭子上的

分泌物置于无菌采集容器中。幼儿还可用手指轻叩胸骨柄上

方，以诱发咳痰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标本的采集的操作规程如下：于局部麻醉后

将纤维支气管镜插入右肺中叶或左肺舌段的支气管，将其顶端

契入支气管分支开口，经气管活检孔缓缓注入 37 ℃灭菌生理盐

水，每次30 mL~50 mL，总量  100 mL~250 mL，不应超过300 mL。

每次注液后以-13.3 kPa~-19.95 kPa负压吸出回收灌洗液，

要防止负压过大，过猛。分别收集于用硅化处理过的容器中，

容器周围宜用冰块包围，并及时送检

建议多点采集以提高检出率，便盒

中粪便量不少于 5 g（5 mL），由于

症候群病原学检测要求同时进行

多种病原体的检测，因此采集的标

本量大于一般进行单个病种检测

的量。在整个采集过程中注意不

能有尿液混入

患者尿标本采集时尽量选择晨尿。

女性患者经期应避免尿标本采集。

尿标本收集后应及时送检，及时接

种，室温下保存时间不得超过 2 h（夏

季保存时间应适当缩短或冷藏保

存），4 ℃冷藏保存时间不得超过 8 h

同时采集可疑食物和中毒病人的

呕吐物

痰标本应进行合格痰液的判定：采

用痰涂片观察法，选取 5 个低倍镜

视野，计白细胞（WBC）数和鳞状上

皮细胞（SC）平均数，鳞状上皮细胞

<10 个/低倍视野、白细胞>25 个/
低倍视野，或二者比例<12.5 的痰

标本为合格标本。凡不符合上述

合格标准的痰标本应重新采集。

灌洗液回收率>30% 为宜。采集

标本置入无菌采集容器中，标本量

应≥5 mL，立即送检，必须注意采

集标本时尽可能避免咽喉部正常

菌群的污染

表 B.1　标本采集方法  （续）

序号 采集种类 采集方法 采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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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12

脑脊液

环境涂

抹样

水样

1.患者侧卧于硬板床上，背部与床面垂直，头向前胸部屈曲，两

手抱膝紧贴腹部，使躯干呈弓形，或由助手立于术者对面，用一

手搂住患者头部，另一手搂住双下肢腘窝处并用力抱紧，使脊

柱尽量后突，以增加椎间隙宽度，便于进针。

2.以髂后上棘连线与后正中线交会处为穿刺点，通常取第 3~4 
腰椎棘突间隙，也可在上一个或下一个椎间隙进行。

3.常规消毒皮肤，戴无菌手套、铺消毒湿巾，以 2% 利多卡因自

皮肤至椎间韧带作局部浸润麻醉。

4.术者以左手拇、食二指固定穿刺点皮肤，右手持穿刺针以垂

直背部方向缓慢刺入，当针头穿过韧带与硬脊膜时，可感到阻

力突然消失（成人进针深度为 4 cm~6 cm，儿童为 2 cm~4 cm），

此时将针芯缓慢拔出，即可见无色透明脑脊液流出。

5.当见到脑脊液即将流出时，接上测压管测量压力，准确读数，亦

可计数脑脊液滴数估计压力（正常为 70 mmH2O~180 mmH2O 
或  40 滴/min~50 滴/min）。若压力不高，可令助手压迫一侧颈

静脉约 10 s，然后再压另一侧，最后同时按压双侧颈静脉，若脑

脊液压力迅速升高一倍左右，解除压迫后 10 s~20 s，又迅速降

至原来水平，表示蛛网膜下腔通畅，若压迫静脉后压力不升高，

表示蛛网膜下腔完全阻塞，若压迫后压力缓慢上升，放松后又

缓慢下降，表示不完全阻塞。

6.撤除测压管，收集脑脊液，成人 3 mL，儿童 1 mL；送验常规、

生化及细菌培养等。

7.术毕将针芯插入后一起拔出穿刺针，覆盖消毒纱布，胶布固定。

8.术后去枕仰卧  4 h~6 h，可避免术后低颅压性头痛。

9.采样分装：每份样品分装成  250 μL 每管。

可选取地漏、养殖区域、食品加工工具、人体接触物品或部位

（如门把手）等，进行表面涂抹采样，采集标本疑似为病毒污染

的选择放入病毒保存液保存，疑似为细菌污染的放入专用的细

菌保存液或者磷酸盐甘油保存液。

具体操作参考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的方法，拭子充分浸

润标本保存液后表面重复涂抹、并将拭子放回采样管进行浸

润，取出后再次涂抹采样，重复 3 次以上。对表面较大的物体进

行多点分布式采样

选择玻璃材质和聚乙烯塑料瓶采样容器，容器及塞子、盖子应

经灭菌温度并且在此温度下不释放或产生出任何能抑制生物

活性、灭活或促进生物生长的化学物质。对生活用水和水源地

用水的采集应符合国标 GB/T 5750 的要求。

可按 WS/T 799—2022 要求使用 24 h 自动采样器，采集 24 h 污

水用于病原体监测

1.严格无菌操作，穿刺时避免引起

微血管损伤。

2.穿刺时如患者出现呼吸、脉搏、面

色苍白等异常改变时，应立即停

止操作。

3.如患者出现颅内压升高现象，需

对患者先进行脱水处理后再进行

采样

多点采集，可将同个物表的多个不

同位置的采集标本放置在一个采

样管中

采集量不少于 1 000 mL/标本。

采集污水的水体标本时，用聚乙烯

塑料瓶收集 1 L~1.5 L 污水；大于

1.5 L 体积的污水采集，可以使用聚

乙烯塑料桶或现场水样专用富集

设备。污水水体标本采集前，先充

分混合均匀后取样；如果污水难以

充分混合，出现分层现象时，可按

各层水量的比例分层取样

表 B.1　标本采集方法  （续）

序号 采集种类 采集方法 采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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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空气标本

啮齿类及

节肢动物

1.自然沉降法。使用相应的培养基的平板，放置在采样点位

置，然后空气中的微生物由于其自身重力的作用，自然沉降到

平板上，在经过相应时间（至少 5 min）的自然沉降后，将平板在

冷藏无菌的状态下运送回到实验室，经过培养和检测，确认其

最终的数值。

2.撞击法。使用相应的培养基平板，再通过采样的设备，按照

一定的抽气流量（如采用 28.3 L/min）抽取所在位置的空气，将

空气中的微生物撞击到平板上，在连续采集气体 5 min~15 min
后，将平板在冷藏无菌的状态下运送回到实验室，经过培养和

检测，确认其最终的数值

在疫情发生的环境中尽可能多采集对应的啮齿动物或者节肢

动物，按照类型和采集地点分类保存

一般情况下采样器进气口距离地

面高度建议为 1.2 m~1.5 m。采样

过程中应避免采样器周围有人为

因素的气流干扰。采样时间应根

据实际环境中病原体的浓度水平

进行调整。采样结束时，应记录采

样结束时间、采样器流量、实时温

度、气压和采样点等信息

在疫点疫区应严格做好个人防护，

防止咬伤，可与消杀灭同时或单独

进行，需遵守疫区规定的防疫消毒

程序

表 B.1　标本采集方法  （续）

序号 采集种类 采集方法 采集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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